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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高盛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 2018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 

专项说明公告

 

中准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本公司全体股东委托，

审计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，审计后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

告。董事会根据股转系统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

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就上述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

涉及事项出具专项说明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内容 

1、存货账面金额无法确认 

如“附注五、（五）”所述，我们对公司存货进行监盘时，发现公

司的存货未进行整理，存放零散，无法对存货数量进行判断，无法确

认存货报表列报金额是否公允。 

2、重大债权无法确认 

如“附注五、（二）”及“附注五、（三）”所述，我们选取公司主

要客户及供应商作进行函证，因公司未提供选取函证对象的相关联系

方式，我们无法执行函证审计程序，且也无法实施令我们满意的其他

替代程序。我们认为实施函证并获取回函是判断应收账款、预付款项

账面价值是否恰当最有效的程序，无法收回函证导致我们无法确认应

收账款、预付款项报表列报金额是否公允。 

3、内控执行的有效性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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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“附注九、（二）”所述，公司所有的银行冻结。银行账户被冻

结后，公司为正常运营以员工个人名义开设个人卡进行日常收支，相

关业务活动涉及到的现金流动均通过员工私卡进行。公司存在银行账

户之外的资金收付情况，公司内部控制未得到有效执行，我们无法判

断公司内部控制未得到有效执行对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的影响情况。 

4、持续经营能力的无法判断 

如“附注九、（一）”所述，公司因借款纠纷导致主要的资产被查

封，短期内需要偿还的债务数额巨大；公司因经营问题导致涉诉事项

剧增，公司虽然已经披露了相关涉诉事项，但是我们无法获取公司是

否已经完整披露，也无法涉诉事项对公司的影响。但是我们无法判断

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是否能够持续经营，无法判断公司继续按照持

续性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是否适当。 

二、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中准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高盛板

业 2018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主要原因是： 

公司生产经营不正常，银行账户被冻结，主要经营资产被查封，

应收款项未有效的管控，存货管理不规范等事项，流动资金短缺，公

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有重大不确定性。 

针对审计报告所述事项，公司已经积极采取了措施： 

1、积极寻求娄底市娄星区政府对公司的帮扶，通过当地政府的

介入缓解公司与银行、税务的关系，缓解公司目前遇到的资金短缺问

题； 

2、公司将加强与往来单位的沟通，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，尽

快回笼资金； 

3、公司积极与银行、贷款代偿的担保方等机构进行洽谈，对贷

款还款条件进行沟通，缓解短期资金压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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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加强对公司存货的管理，积极处理积压存货回笼资金。 

三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中准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依据相关

情况，本着严格、谨慎的原则，依据上述事项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

计报告，董事会表示理解，该报告客观严谨的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

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。 

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

消除审计报告中所述事项对公司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湖南高盛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6月 26日 


